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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国泰君安”）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来源于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集团”、

“公司”或“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

（以下简称“2021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

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

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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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ubei Hongtai Group Co., Ltd

二、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发行人拟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20亿元（含 20亿元）公司债券事项于 2020年

2月 24日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0年 2月 25日经股东批复同意。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20]823号文，发行人获准公开发行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含人民币 20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

1、债券名称：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0宏泰 01”，代码为“163544”。

3、发行总额：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含 20亿元），

首期发行规模不超过 15亿元。

4、起息日：2020年 5月 15日。

5、到期日：2025年 5月 15日。

6、债券余额：人民币 15亿元。

7、债券期限：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3.08%。

9、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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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

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

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

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0、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2021 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发行人于

2021年 5月 16日兑付了本期债券利息。

12、投资者回售权及行权情况：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

调整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

记，将持有的本次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

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发行人将在满足回售条件的下一交易

日，披露回售程序、回售申报期、回售价格、付款方法、付款时间等回售安排。

报告期内不涉及行权。

13、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行权情况：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次债券存续

期的第 3年末调整本次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次债券的第 3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

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调整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

票面利率不变。报告期内不涉及行权。

14、投资者适当性安排：本次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

定的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二）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债券名称：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0宏泰 02”，代码为“163664”。

3、发行总额：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含 20亿元），

本期发行规模不超过 5亿元。

4、起息日：2020年 6月 19日。

5、到期日：2025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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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债券余额：人民币 5亿元。

7、债券期限：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3.68%。

9、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

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

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

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0、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21年 6月 20日兑付了

本期债券利息。

12、投资者回售权及行权情况：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

调整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

记，将持有的本次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

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发行人将在满足回售条件的下一交易

日，披露回售程序、回售申报期、回售价格、付款方法、付款时间等回售安排。

报告期内不涉及行权。

13、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行权情况：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次债券存续

期的第 3年末调整本次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次债券的第 3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

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调整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

票面利率不变。报告期内不涉及行权。

14、投资者适当性安排：本次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

定的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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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

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

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

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

料。报告期内，国泰君安未发现发行人出现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管理人督促发行

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二、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20宏泰 01、20宏泰 02无增信措施。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

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核准用途

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发行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四、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的要求，勤勉尽责地

履行其业务。

发行人于 2021年 10月针对公司 2021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

分之二十的相关事宜予以披露，发布了《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 2021年度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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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国泰君安证券于 2021年 10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湖北省宏泰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

债）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及《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于 2022年 1月针对公司内部高管人员刘伟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的

事宜予以披露，发布了《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内部高管人

员刘伟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告》，就此重大事项，国泰君安证券于 2022

年 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1）》

及《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1）》。

发行人于 2022年 3月针对公司名称变更的事宜予以披露，发布了《湖北宏

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名称变更的公告》，就此重大事项，国泰君安证券于 2022

年 3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2）》

及《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2）》。

发行人于 2022年 3月针对控股股东出资人，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事宜予

以披露，发布了《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出资人，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的公告》，就此重大事项，国泰君安证券于 2022年 4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

《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之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20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3）》。

发行人于 2022年 4月针对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予以披露，发布了《湖北宏

泰集团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就此重大事项，国泰君安证券于 2022年

4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之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4）》。

报告期内，发行人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22年 4月 11日召开湖北宏泰集

团有限公司之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湖北省宏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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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二期）2022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国泰君安债券作为召集人协助发行人召开会议。

五、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20宏泰 01于 2021年 5月 16日按时完成付息，20宏泰 02于 2021

年 6月 20日按时完成付息。受托管理人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

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已督促 20宏泰 01、20宏泰 02按期足额付息，

本公司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

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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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曾鑫

注册资本 人民币800,000.00万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800,000.00万元

设立（工商注册）日期 2006年3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784484380X

住所（注册地） 武汉市洪山路 64号

邮政编码 430071

所属行业
参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中对行业的分类，

公司属于“S90 综合”

经营范围

资本运营、资产管理、投资；化工建材、五金矿产、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的国内贸易；企业及资产(债权、债务)托管、收购、处

置；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咨询)、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

问及代理。

电话及传真号码 027-87137096、027-87137096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其职位与

联系方式
朱国辉、董事会秘书、027-87137096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最近两年，发行人按产品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盐业 70,130.06 41,752.37 40.46 4.98 56,840.12 26,255.23 53.81 4.87

商品贸易 499,921.41 480,710.11 3.84 35.52 407,932.59 391,138.18 4.12 34.96

金融服务 163,023.79 54,012.87 66.87 11.58 169,673.90 86,516.20 49.01 14.54

地产、物业 201,370.41 173,294.40 13.94 14.31 112,544.57 93,877.60 16.59 9.65

LED 业务收入 129,050.90 92,073.40 28.65 9.17 119,583.37 80,053.05 33.06 10.25

广告收入 308,939.55 285,032.07 7.74 21.95 293,403.15 265,138.00 9.63 25.15

其他 33,910.61 27,446.90 19.06 2.48 6,829.24 3,590.92 47.42 0.59

合计 1,406,346.73 1,154,322.12 17.92 - 1,166,806.95 946,569.19 1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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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近年来通过股权投资、资本运作、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优化国有资本布

局；发行人通过投资实业，培育产业集团和优质上市公司；通过承接、管理、处

置划拨国有资产，为实体经济减负增效；通过金融服务平台，打通与实业间的循

环，服务于资本运营和产业投资。以市场化运作方式获取经营收益，致力于打造

省级资本运营平台、产业投资平台、资产管理平台、金融服务平台，实现国有资

本保值增值及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目标。2020-2021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

入 1,166,806.95 万元、1,406,346.73万元，业务稳步发展，收入持续增长。公司

业务以商品贸易、广告收入、地产物业等业务为主，其中商品贸易、广告收入、

地产物业收入占比较大，2021年收入占比分别为 35.52%、21.95%和 14.31%。同

时，金融服务业务、LED 业务及盐业业务收入也在稳步增长，对于主营业务收

入形成了补充。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额 6,145,638.54 5,857,101.62 4.93
负债总额 4,091,181.56 3,964,893.44 3.1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9,646.25 1,265,246.21 4.30
净资产 2,054,456.98 1,892,208.18 8.57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406,346.73 1,166,806.95 20.53
利润总额 82,769.24 -135,370.72 161.14
净利润 54,225.75 -134,470.20 140.33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46.49 -145,745.61 118.6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238.65 52,927.97 -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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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增减率（%）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175.22 -4,010.59 -5913.4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706.77 -155,274.60 288.5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6,107.16 394,478.30 23.23

（四）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变动比例（%）

流动比率 0.86 0.91 -5.49
速动比率 0.65 0.69 -5.80

资产负债率（%） 66.57 67.69 -1.65

（五）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大幅波动的原因

1、发行人 2021年财务报告中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母净利润较

2020年度均大幅增加，主要系发行人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较大，本年度

回归正常水平所致。

2、2021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0 年末下降 237,164.63

万元，降幅 5,913.46%，主要系发行人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大幅上升所致。

3、2021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0 年度上升

447,981.37万元，涨幅 288.56%，主要系本年度通过借款融资获得现金数量较大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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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一）20 宏泰 01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疫情防控债）募集资金总额共计 15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

费用 292.5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49,707.5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

于 2020年 05月 15日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监管账户，该事项已经由发行人出具

的到账说明进行确认。

（二）20 宏泰 02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资金总额共计 5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 97.5 万元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9,902.5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于 2020年 06月 19日

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监管账户，该事项已经由发行人出具的到账说明进行确认。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20 宏泰 01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用于疫情

防控支出及偿还有息债务，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

履行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使用程序，本年度内未发生募集资金使用。

（二）20 宏泰 02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用于疫情

防控支出及偿还有息债务，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

履行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使用程序，本年度内未发生募集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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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情况

（一）20 宏泰 01

发行人就本期债券建立了切实有效的募集资金监管机制，确保募集资金用于

披露的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用于疫情防控支出及偿还有息债务，与募

集说明书约定一致，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使用程

序。

（二）20 宏泰 02

发行人就本期债券建立了切实有效的募集资金监管机制，确保募集资金用于

披露的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用于疫情防控支出及偿还有息债务，与募

集说明书约定一致，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使用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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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20 宏泰 01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疫情防控债）的付息日期为 2021年至 2025年每年的 5月 15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期付

息，不涉及兑付情况。

二、20 宏泰 02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的付息日期为 2021年至 2025年每年的 6月 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期付息，不涉及兑付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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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发行人于 2021年 5月 16日兑付了本期债券利息，鉴于本次付息兑付情况、

发行人过往年度付息情况、发行人历史征信情况以及本年度财务状况，发行人

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项目 2021 年度/末 2020 年度/末 变动比例（%）

资产负债率（%） 66.57 67.69 -1.65
流动比率 0.86 0.91 -5.49
速动比率 0.65 0.69 -5.80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从短期指标来看，近两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0.91、0.86，速动比

率分别为 0.69、0.65。2021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有所下降，短期

偿债能力有所减弱。

从长期指标来看，最近两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7.69%、66.57%，

资产负债水平相对平稳。总体而言，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水平正常，长期偿债能

力较好。

从贷款偿还率来看，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按期偿还有关债务。公司经营

状况良好，且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资信情况良好。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和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偿

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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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20宏泰 01、20宏泰 02无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国泰君安未发现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2021年内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的执行了本期债

券的相关偿债保障措施。报告期内，国泰君安未发现发行人违反募集说明书约定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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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2年 3月 24日，发行人发布了《关于召开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之湖

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疫情防控债）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讨论关于《关于湖北

宏泰集团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2022年 4月 12日，发行人发布了

《关于召开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之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的议案》。

2022年 3月 24日，发行人发布了《关于召开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之湖

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讨论关于《关于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2022年 4月 12日，发行人发布了《关于召开湖北

宏泰集团有限公司之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二期）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审议

通过了《关于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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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26日出具的评级报告，发行人主

体评级为 AA+，20宏泰 01及 20宏泰 02的债券评级均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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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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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情况

一、重大事项

2021年 1月 1日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及国泰君安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报告期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

之二十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21年 10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湖北省宏泰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

之二十的公告》，根据公司公告上述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公司各项

业务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合理调度分配资金，确保借款按期偿付本息。就此重

大事项，国泰君安证券于 2021年 10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湖北省宏泰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及《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二）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22年 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湖北省宏泰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内部高管人员刘伟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告》，

根据公司公告上述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均不构成不利影

响，公司将持续大力推进清廉国企建设，全面从业治党治企，健全内控合规体系，

落实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保障公司文件经营和高

质量发展。就此重大事项，国泰君安证券于 2022年 3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疫情防控债）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1）》及《湖北省宏泰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2022-1）》。

（三）公司名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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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22年 3月针对公司名称变更的事宜予以披露，发布

了《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名称变更的公告》，就此重大事项，国泰君安证

券于 2022年 3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2022-2）》及《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2）》。

（四）公司股权结构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22年 3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湖北宏泰集团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出资人,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根据公司公告上述事

项属于公司对湖北省国资国企改革有关精神及《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改革方

案》的落实，湖北省人民政府对宏泰集团的最终控制关系不变。就此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证券于 2022年 4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之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2022-3）》。

（五）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22年 4月针对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予以披露，发布

了《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就此重大事项，国泰君安证券

于 2022年 4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之湖北省宏泰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2-4）》。

二、其他重大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发行人 2021年度无其他重大事项需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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